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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各单位： 

《北京体育大学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已经第 12 届

党委第 154次常委会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北京体育大学 

2018年 9月 30日 

北体字„2018‟261号 



— 2 —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的精

神，进一步强化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意识，狠抓工作落实，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

告的通知》（体办字„2018‟83号）、《北京体育大学工作规则》（北

体字„2016‟77号）等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做好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是加强党的领导、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的重要体现。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告

制度，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请示报告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第二条  学校需定期或及时向总局党组请示报告的重要工

作事项包括： 

1.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工作、改革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中

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的阶段性、专题性、综合性报

告； 

2.总局党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3.总局领导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4.涉及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改革面临的疑难问题、敏

感事项，师生关心的热点问题，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隐患，重大

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工作中的重大、敏感问题等，要按照时限要求，

该请示的提前请示，该报告的及时报告，一事一报； 

5.学校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于每年 12月 20日

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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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需要总局研究、决定的事项，按照要求报送。 

第三条  各部门、各单位需定期或及时向学校党委请示报告

的重要工作事项包括： 

1.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等

上级单位关于体育工作、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和重要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情况的阶段性、专题性、综合性报告； 

2.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决议贯彻落实情况和学校重

要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 

3.学校领导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4.涉及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深化改革和人才培养面临

的疑难问题、师生员工关心的热点问题等； 

5.涉及重要舆情、重大安全隐患、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工

作中的重大、敏感问题等； 

6.本部门、单位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于每年 12

月 10日前报送； 

7.其他需要学校研究、决定的事项，按照要求报送。 

第四条  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告要突出政治性、思想性、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坚持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原则。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意见，认真研

究分析，做到客观、准确、完整。 

第五条  需要向学校请示报告的重要工作事项，要坚持民主

集中制，要经本部门、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审定。重要议题

提前报批，重大问题主动请示，议事结果及时报告。凡是属于“三

重一大”决策范围的重大事项，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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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重要工作事项要以书面形式及时请示报告，切实注

重请示报告的时效性，做到“一事一报，急事急报，必要时跟踪

续报”，重要工作原则上每月向学校党委报告一次进展情况。 

第七条  如遇重要舆情、突发事件或重大紧急事项，各部门、

各单位应第一时间掌握发生的突发事件，并按照“先口头，后书

面”的要求，第一时间报告，在 1小时内核实相关情况，书面向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和保卫部等相关部门速报事实，随后

及时做好事态发展、应急处置等情况的续报，为学校快速有效地

开展处置工作和向上级机关报送紧急信息赢得主动。 

第八条  各部门、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重要工作事项请

示报告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对重大事项请示报

告工作进行认真研究部署、审核把关，切实把严格执行请示报告

制度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刚性约束。 

第九条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具

体负责对各部门、各单位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告情况的受理、运

转、督促检查和督办落实。对于违反重要工作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该请示不请示、请报告不报告的相关责任人，学校党委和纪委将

严肃问责，并视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依据相关规定给予通报批评、

诫勉谈话等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条  本制度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8年 9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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